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

学生请假（离校）制度管理实施细则

1、 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学籍管理条例，上课、实验、实习、设计(论文)与规定参加的会议等，都应实行考勤。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正常参加教学活动者，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凡未经请假或超过假期者，以旷课论处。
2、 学生请假必须书面填写统一请假条。请假时间在三日以内，由班主任签署意见后将请假条交学生工作部备案；超过三日，由班主任签署意见并由分管学生工作院长签字同意后，将请假条交学生工作部备案。

3、 事假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周。病假在交书面请假条的同时必须附上校医院出具的证明。

4、 学生在“五•一”、“十•一”长假期间离校也必须在班主任处备案，班主任必须登记学生离校去往何地，以及何时返校。

5、 寒、暑假和“五•一”、“十•一”长假结束后学生必须按时返校。如因家庭重大变故或因生病无法按时返校，必须事先电话联系班主任，由班主任代填请假条并由分管学生工作院长签字同意后将请假条交学生工作部备案。学生返校后必须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因病请假必须附上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因事请假必须附上父母所在单位或街道居委会（乡）家庭突发情况证明材料。

6、 学生请假期满应及时在学生工作部办理销假手续。如期满仍不能正常参加教学活动，应按照上述规定办理续假手续并附有关证明。

7、 学生离校赴企业实习（含联系实习和面试等），除按教学部的要求外，均须按本实施细则办理离校手续。

8、 以上流程并不包括跟任课教师的请假，如任课教师有考勤要求，请自行办理向任课教师的请假手续。如果需要，可以复印留在学生工作部备案的请假条。

9、 学生没有例行请假销假手续均按旷课处理，达到学校规定旷课处理条件者（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籍管理条例（2004试行）》，学校将按规定报学校处理。

10、 本实施细则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如有与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不一致处，以学校的相关文件执行，。

　　　　　　　　　　　　　　　　　　　　　　　　　　软件学院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统一请假单格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学生请假单

	姓 名
	
	学 号
	
	班 级
	

	请假时间
	自      年    月    日

到      年    月    日
	请假天数
	共   月   天

	请假事由：



	离校期间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家庭或企业等）：

联系电话：(　　)　　　　  联系手机：



	班主任意见：

签名：             

  日期：             

	分管院长意见：

签名：             

日期：             

	 销假手续：

（如正常销假，学生注明销假时间并签名确认；如需续假，注明“续假”并另开新的请假单）




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籍管理条例（2004试行）

部分关于请销假条款

请假与考勤

一、学生应自觉遵守学习纪律，按要求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统一安排的一切活动。上课不迟到、不早退。学生上课、实验、实习、设计(论文)与规定参加的会议等，都应实行考勤。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上课或参加教学活动者，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凡未经请假或超过假期者，以旷课论处。对旷课学生，根据旷课时间多少、情节轻重及其检查态度，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二、对于学校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军事训练、实习等，学生无故不参加者，每天按旷课五学时计。

三、学生请假三日以内，由班主任签署意见后报所在学院学生管理负责人审批；超过三日由主管院长审批。事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因病请假应附上学校指定医院出具的证明。

四、学生请假期满应及时办理销假手续。如请假期满仍不能回校学习，应按照上述规定办理续假手续并附有关证明，否则按违反学习纪律处理。

五、未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离校两周以上者，按自动退学处理，取消其学籍。

